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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告之内容概不负责，对其
准确性或完备性亦不发表任何声明，并明确表示概不会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
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之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股份代号: 599﹚ 

 

有 关 建 议 发 行 红 股 及  

建 议 更 改 每 手 买 卖 单 位 之  

经 修 订 预 期 时 间 表  

 

 

谨此提述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为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之公告

（「该公告」），内容有关建议发行红股。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词汇与该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义。 

 

 

更改每手买卖单位 

 

为提高于发行红股后股份每手买卖单位之价值，以及降低本公司股东及投资者之交易成

本及登记费用，董事会建议将股份交易之每手买卖单位由2,000股股份更改为4,000股股

份，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起生效，惟须待该公告「建议红

股发行条件」一节所载之各项发行红股条件达成后方可作实。 

 

股份于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在联交所所报收市价每股1.370港元（相当于红股配发后

股份之理论除权价每股约为0.685港元），倘以每手买卖单位2,000股股份买卖计算，股份

之每手买卖单位于红股配发后市值约为1,370港元。倘每手买卖单位得以更改，根据理论

除权价每股约为0.685港元计算，预期股份之每手买卖单位4,000股﹙非2,000股）市值约为

2,740港元。更改每手买卖单位预期不会产生新股份碎股，因为于配发及发行红股后，每

持有一(1)手现有每手买卖单位为2,000股股份变为一(1)手新的每手买卖单位为4,000股股

份，惟现有的零碎股份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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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每手买卖单位将不会导致股东之相应权利出现任何变动。董事认为，更改每手买卖

单位符合本公司及股东之整体利益。 

 

每手买卖单位为2,000股股份的所有现有股票将仍然为股份合法产权之良好证据，并继续

有效用于交付、转让、买卖及结算用途。本公司将不会因为更改每手买卖单位而向现有

股东发出新股票，因此并无安排为每手买卖单位为2,000股股份的现有股票免费换领为每

手买卖单位为4,000股股份的新股票。 

 

 

经修订预期时间表 

 

由于每手买卖单位更改，本公司谨此载列发行红股及更改每手买卖单位之经修订预期时

间表如下： 

 

 日期﹙二零一六年﹚ 

递交股份过户表格以符合于股东特别大会上投

票资格之最后时限 

三月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时三十分 

递交股东特别大会代表委任表格之最后时限 三月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正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厘定有资格出席

股东特别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股东身份 

三月九日﹙星期三﹚至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两天﹚ 

股东特别大会日期及时间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上午十时正 

公布股东特别大会投票表决结果 三月十一日﹙星期五﹚ 

享有红股权利股份之最后买卖日期 三月十四日﹙星期一﹚ 

买卖除红股权利股份之首日 三月十五日﹙星期二﹚ 

递交股份过户表格以符合发行红股资格之最后

时限 

三月十六日﹙星期三﹚ 

下午四时三十分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以厘定股东参与发

行红股之资格 

三月十七日﹙星期四﹚至 

三月十八日﹙星期五﹚ 

﹙包括首尾两天﹚ 

厘定参与红股发行资格之记录日期 三月十八日﹙星期五﹚ 

恢复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寄发红股股票 三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红股开始买卖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 

将每手买卖单位由2,000股股份更改为4,000股股

份之生效日期 

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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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香港时间。本公告内的时间表所示之事件日期仅供参考，本公司或

会延期或更改。本公司会适时向股东公布或通知发行红股预期时间表的任何后续变动。 

 

 

承董事会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谢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于本公告日期，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包括五名执行董事，即谢新法先生、谢新伟先生、谢新宝先
生、谢汉杰先生及刘绍新先生；及三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绅士、黄华先生及温思聪先生。 


